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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GoBack]渭南市科学技术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
代表选举和第四届委员会委员
候选人推选工作方案

根据《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章程》《陕西省科学技术协会实施〈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章程〉细则》的相关规定，参照中国科协十大、省科协九大的有关做法，结合渭南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一、代表、委员条件
（一）代表条件
1.符合宪法、法律和中国科协章程规定的基本条件，热爱祖国和人民，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认真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思想坚定，遵纪守法，公道正派，作风廉洁，有良好的道德品质、群众基础和公众形象。
2.在科学研究、技术开发、推广普及或科技管理中，锐意进取，开拓创新，取得优异成绩；在科学技术专业领域或服务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有一定影响，具有良好的学风和科技工作者职业道德，积极参加科协组织的各项活动。
3.在工作中勤奋敬业，廉洁自律，奋发有为，成绩显著。
4.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主要在渭南工作或生活。
（二）委员条件
渭南市科学技术协会第四届委员会委员候选人须从渭南市科学技术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代表中推选产生，且具备以下条件：
1.在科学研究、技术开发、推广普及或科技管理等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在科技界有较高声望和影响。
2.工作取得显著成绩，做出突出贡献。
3.热爱科协事业，当选后能够认真履行委员职责。
二、构成和结构比例
（一）代表的构成和结构性比例要求
代表的专业、职业、年龄、性别、民族、党派等结构要合理。既要有自然科学各学科领域的代表，又要有新兴学科、交叉学科领域的代表；既要有从事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工作的代表，又要有从事科学技术普及推广和科技管理工作的代表。注重推选工作在生产、科研一线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中青年科技工作者，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型研发机构和新兴产业的典型人物为代表。
总体考虑，45岁以下的青年科技工作者代表应不低于代表总数的三分之一；来自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农村等基层一线科技工作者占代表总数比例不低于65%左右；女科技工作者代表、少数民族代表、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代表应占适当比例。
（二）委员候选人的构成和结构性比例要求
委员候选人的分布、专业、职业、年龄、性别、民族、党派等结构要合理。女性委员候选人、少数民族委员候选人、民主党派和无党派委员候选人以及在企业中工作的委员候选人应占适当比例。 
总体考虑，45岁以下的青年科技工作者委员候选人应不低于委员候选人总数的三分之一；来自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农村等基层一线科技工作者委员候选人总数比例不低于总数的70%左右，退出党政领导岗位的非科研人员原则上不再推选为委员候选人。
三、名额分配原则
渭南市科学技术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代表和委员候选人名额参照上届情况，遵循代表名额分配充分体现广泛性、先进性和代表性，同时兼顾结构特征的原则。委员名额分配本着有利于发挥全委会的领导作用，体现科技工作者的主体地位，有利于科协事业发展的原则等进行分配。
（一）各县（市、区）、高新区分配代表和委员候选人名额，根据辖区人口和科技人员数量，科协各级组织的设置情况、活动开展情况以及近年来联系服务科技工作者的成效等因素，合理安排。各(县、市)科协分配2名以上委员候选人，其中1名从各（县、市）科协的主要负责同志中推选，其余委员候选人从本地区的科技工作者中推选。
（二）市科协所属学（协）会代表和委员候选人名额，主要依据理、工、农、医、交叉学科的发展状况和各学（协）会的会员状况，统筹兼顾各领域中科技人员、学科带头人的数量，近年来学科发展趋势和各学（协）会活动开展情况以及服务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承接政府转移职能等因素，合理安排。
（三）高校科协、驻渭高校和企（事）业科协代表和委员候选人名额分配，主要依据各单位科技工作者数量和会员状况以及活动开展情况，合理安排。
（四）市科素成员单位、市科协机关及有关部门单位根据工作需要合理分配。
四、工作程序
渭南市科学技术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代表和委员候选人由市科协所属各县（市、区）科协，高新区科协联络处，各市级学（协）会，高校科协、驻渭高校和企（事）业科协，市科协机关(含直属单位)，市科素成员单位及有关单位民主选举或推荐产生。主要工作程序为：
（一）酝酿提名和初审
选举单位根据名额，按照代表和委员候选人条件、结构和比例要求等，在充分征求有关方面意见基础上，经过民主协商和酝酿讨论，集体研究确定代表和委员候选人拟推荐人选名单，认真填写《渭南市科学技术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代表和委员候选人拟推荐人选汇总表》（附件6）报市科协初审。
（二）组织考察
市科协初审通过后，选举单位要严把人选的政治关、业绩关、学风关、道德关、廉洁关，按照“谁推荐、谁审核，谁考察、谁负责”的原则，对代表和委员候选人的政治表现与作风学风、工作情况与创新业绩、个人品德与廉洁情况等进行考察，并考察其在志愿服务和群众工作方面的情况。组织考察工作由选举单位统筹安排，考察对象所在单位及相关部门配合实施。原则上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征求组织人事部门、纪检监察部门意见。
（三）人选的选举和推送
选举单位根据考察结果，按相关程序民主选举或推荐产生代表和委员候选人。
1.各县（市、区）科协按照分配的名额、原则、构成及比例要求，广泛征求意见，经过充分酝酿协商，召开科协全委会会议或常委会会议选举产生出席渭南市科协第四次代表大会代表和委员候选人人选。委员候选人人选须征得同级组织部门同意。
2.各市级学（协）会按照分配的名额、原则、构成及比例要求，广泛征求会员的意见，经过充分酝酿协商，召开学会理事会会议或常务理事会会议选举产生出席渭南市科协第四次代表大会代表和委员候选人。
3.高新区科协联络处，高校科协、驻渭高校和企（事）业科协等基层组织按照分配的名额、原则、构成及比例要求，广泛征求会员的意见，经过充分酝酿协商，采取适当的民主方式选举产生代表和委员候选人，并按干部管理权限征得单位组织（人事）部门同意。
4.市科协机关(含直属单位)，市科素成员单位及有关部门单位的代表和委员候选人，按照分配的名额，广泛征求意见，充分酝酿协商，采取适当的民主方式推选产生。
代表和委员候选人基本情况要以适当方式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5个工作日。
（四）资格审查和资料报送
公示结束后，选举单位组织当选代表登陆渭南科普网，下载填报《渭南市科学技术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代表登记表》《渭南市科学技术协会第四届委员会委员候选人登记表》，打印一式三份，有关单位、部门审核盖章。各选举单位将代表和委员候选人个人信息登记表、选举及推选工作报告、考察工作报告及考察材料等有关资料（含电子版）报送市科协。相关材料模板详见附件5。
五、考察工作要求
（一）组织实施
1.选举单位可直接开展考察，也可委托考察对象所在单位开展考察，根据考察情况，最终由选举单位出具《XXX同志考察材料》并上报市科协。
2.具有多重身份的考察对象，按其工作职务性质主次和代表性身份，由选举单位与有关方面协商落实。
（二）考察主要内容
考察工作要对照代表和委员候选人人选的条件以及有关工作要求，认真听取有关方面的意见，对考察对象逐个进行考察，务必做到实事求是。考察材料内容要准确、完整，一般应包括考察对象的政治表现与作风学风、工作情况与创新业绩、个人品德与廉洁情况等。材料中不再写考察对象本人的基本情况和简历，字数一般应在800—1500字。
考察工作要严把政治关，突出考察对象的理想信念、政治品格和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情况；要严把业绩关，重点了解在本职岗位履职尽责、创新争先、能力业绩、成果贡献和团结服务科技工作者等方面情况；要严把学风关，重点了解科学道德和科研诚信情况；要严把道德关，重点了解个人品德、家庭美德和遵纪守法情况；要严把廉洁关，由纪检监察部门对考察对象的廉洁自律和有无违法违纪情况提出结论性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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